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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人才办〔2021〕1 号

★

广汉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中共广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广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印发《广汉市引进人才配偶安置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党委、街道党工委，市委各部委，市级各部门党组（党委），

德阳高新区各部门党组，各产业园区党工委，省、德阳市属有

关单位党组（党委）：

经广汉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广汉市

引进人才配偶安置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

文件
广汉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中共广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广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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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汉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广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广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10 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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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汉市引进人才配偶安置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切实推进人才工作先行区建设，做好人才服务

保障工作，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，根据《广汉市人才引进

和培养实施办法（2021 修订版）》（广委发〔2021〕9号）制定

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人才，是指在广汉创新创业，纳入天

府英才卡 A、B、C三类管理且在有效期内的持卡人才。

第三条 安置办法。根据人才配偶现工作岗位属性，结合

人才配偶意愿、专长，按照“对口安置为主，统筹协调为辅”的

原则进行安置。

（一）人才配偶原属机关、事业单位编制外工作人员的，

本人申请就业的，由人社部门根据人才配偶专业特长、工作能

力、个人意愿推荐到企业工作。

（二）人才配偶通过公开考试、公开遴选、公开选调等方

式进入我市工作，符合录用资格的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人才

配偶意愿安排工作单位或岗位。

（三）人才配偶原属机关、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的，可

对口安置到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，且符合商调相关规定的，按

以下程序申请安置：

1.申请。由人才所在单位提交《人才配偶安置申请》《广汉

市人才配偶安置申请表》、结婚证书复印件、劳动合同等，按照

干部管理权限，报组织、人社部门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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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审核。在确保有编制空缺的前提下，由机构编制部门在年

度用编计划内，提出拟安置部门（单位）建议，报市人事管理

工作小组办公室审核并提交市人事管理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审议

确定后，按有关程序办理调动手续。

3.安置。人才配偶接收部门（单位）到组织、人社、财政、

编制等部门分别办理相关手续，纳入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。

第四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人社局、市委编办负责解释。

第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发布前到我市机

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才配偶安置工作，参照本实施细则执行。

附件：广汉市人才配偶安置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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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汉市人才配偶安置申请表
人才信息

姓 名 性别 民族

出生年月 籍贯 联系方式

工作单位

及职务
引进时间

人才类别

配偶信息

配偶姓名 性 别 民 族

（照片）出生年月 籍 贯 学 历

原工作单

位及职务

政治

面 貌
身 份

工

作

简

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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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意向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人才引进

单位

意 见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

意 见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市才工作

领导小组

办公室意

见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组织/人社

部门审核

意见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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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汉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7日印发


